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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市护林员“两节”期间
做好森林防火巡护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（分）局、林业（农林、农发）局：
2019年“春节”“元宵节”即将来临，林区、林缘燃放烟花爆竹、祭祀祭礼扫墓，炼山、烧秸秆、烧田埂等用火行为时有发生，加之入冬以来我市长期无有效降水，林下可燃物十分干燥，大风天气频发，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。为切实做好全市护林员“两节”期间森林防火巡护工作，确保全市人民渡过欢乐、祥和、平安的节日，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氛围，现将有关要求如下：
1、 高度重视，加强管理
目前，正值市县机构改革深入推进之际，各地区森林防火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“两节”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认识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，按照省防火办要求，严格落实林草部门行业管理责任，加强对本地区护林员的管理，全力做好森林防火巡护工作，必要时增加临时护林员，严格落实护林员网格化管理责任，真正做到山有人管，林有人护，无死角，确保“两节”期间森林资源安全。
2、 管控火源，巡护到位
“两节”期间，由于进山游玩、祭祀等人员增多，烧荒、烧秸秆、烧纸、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时有发生，存在着极大的森林火灾隐患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护林员在“两节”期间，要继续加大对林区重点森林防火区域的巡查巡护力度，及时制止各种野外用火行为，发现隐患，立即整改，发现火情，立即上报。同时，还要在风景区、登山口等进山入口处设立防火检查站，收缴火源火种，防止携带火种进山入林。
三、加大宣传，强化意识
各区、县（市）护林员要加大对进山、进林人员的森林防火宣传力度，告知进山人员严禁野外用火等注意事项，努力做到宣传全覆盖，无死角。护林员要广泛深入基层，到本村（屯）、农户家中宣传森林防火工作，确保森林防火人人知晓，营造全民参与森林防火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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